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茌平县人民政府文件
茌政发〔2019〕16 号

茌平县人民政府
关于推进农业信贷担保工作的意见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直有关部门、有关企业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以及中央、省、聊城市农村工作会

议精神，加快推进我县农业信贷担保工作，助推乡村振兴，根

据《国务院关于促进融资担保行业加快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5〕

43号）、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

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7〕38号）、《财政

部 农业部 银监会关于印发<关于财政支持建立农业信贷担保

体系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15〕121号）、《财政部 农

业部 银监会关于做好全国农业信贷担保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农

〔2017〕40号）、《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农业厅 山东省金融工

作办公室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<关于做好山

东省农业信贷担保工作的实施意见>》（鲁财农〔2018〕6号）、《聊



- 2 -

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农业信贷担保工作的意见》

（聊政办字〔2018〕63号）等有关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

现就做好农业信贷担保工作，提出以下意见：

一、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

为有效破解农业发展融资难、融资贵问题，更好地引导金

融和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农村，建立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金融体

系，根据中央统一部署，省政府成立了山东省农业发展信贷担

保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省农担公司”），省农担公司在我

县设立聊城市茌平县办事处（以下简称“省农担公司办事处”），

实现政银担协同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目的。我县是

传统农业大县，农业人口较多，农业发展资金需求量大。多年

来，由于风险偏高、缺少有效抵押品等原因，贷款难问题一直

是困扰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一大瓶颈。许多经营主体不得不求

助于民间借贷，由此加大了融资成本，滋生了许多社会风险。

实现农业转型升级，关键在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走适度

规模经营的路子。全面推进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工作，有助于

促进我县农业转型升级。省农担公司办事处的设立为我县推动

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加快现代农业发展、促进乡村振兴注

入了强大动力。开展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工作，有利于联合商

业银行用足用活金融贷款政策，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样化、

个性化、差异化的融资需求，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走向规模

化、规范化，推动现代农业转型升级。因此，做好农业发展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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贷担保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。

二、把握政策，明确任务

“鲁担惠农贷”是省农担公司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有关强

农惠农政策，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发展，会同各级政府

和金融机构联合开发的一种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模式。各单位

要准确把握政策要求，明确工作任务，扎实开展工作。

（一）把握担保政策

1.把握“鲁担惠农贷”服务对象和范围。服务对象主要包

括家庭农场、种养大户、农民合作社、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、

小微农业企业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，以及国有农（团）场

中符合条件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；同时，择优支持辐射面

广、带动力强、与农户利益联结紧密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。

服务范围主要包括粮食生产、畜牧水产养殖、菜果茶等农林优

势特色产业，农资、农机、农技等农业社会化服务，农田基础

设施，以及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；

家庭休闲农业、观光农业等农村新业态。

2.把握“鲁担惠农贷”担保的条件、额度和期限。申请贷

款担保的主体要符合“六有”条件，即：有信用、有规模、有

经验、有效益、有主业、有需求。贷款额度方面，家庭农场、

种养大户、农民合作社、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、小微农业企业

等符合条件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，以及国有农（团）场中

符合条件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，单户在保余额控制在10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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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万元之间。对大规模农业机械化作业的经营主体可适当放宽

限额，但最高不超过300万元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实施农

田基础设施等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项目，在保余额最高不超过

1000万元。贷款期限，根据贷款申请人生产周期和现金流情况，

贷款担保期限一般为1—3年。对于回收期较长的种植、养殖业，

以及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或大型农业机具购置项目，可适当延长

贷款和担保期限。

3.把握贷款成本。担保费率方面，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主

体和扶贫项目担保费率不超过1%，对其他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

不超过1.5%。合作金融机构贷款执行优惠利率，要确保借款人

实际承担的综合信贷成本（贷款利率、贷款主体承担的担保费

率、增值服务费率等各项之和）控制在8%以内，如基准利率调

整，按据实增减数对8%予以调整。

（二）明确工作任务

1.广泛宣传营造良好氛围。“鲁担惠农贷”是上级出台的

惠民好政策，是农民致富的好帮手。要通过电视、广播、标语、

明白纸等多形式、多渠道广泛宣传，使“鲁担惠农贷”政策家

喻户晓。要让广大经营主体牢固树立“失信寸步难行”的理念，

同时也要让广大群众强化“监督失信人员就是维护自身利益”

的意识，共同维护良好的信用环境。

2.扎实做好建档立卡工作。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建档

立卡，是农业信贷担保工作的基础，也是各级政府加强经营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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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服务和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严格按照县

政府要求，在省农担公司办事处的指导下按时高质量完成调查

摸底和建档立卡工作。

3.严格程序规范操作。茌平县“鲁担惠农贷”项目担保贷

款操作按五个步骤进行：

（1）提出申请。有资金需求的经营主体，到乡镇（街道）

经管站提出担保申请，按要求填写担保申请书、提供担保申请

资料。

（2）乡镇初审。乡镇（街道）经管站对担保资料进行初审，

将优质项目报县财政金融协同支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以下简称

“领导小组办公室”）。

（3）项目推荐。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申报材料进行复核，将

符合条件的项目推荐给省农担公司办事处。

（4）调查评审。省农担公司办事处与合作银行根据各自程

序进行调查评审。

（5）签约放款。对于银担双方共同评审通过的项目，由省

农担公司办事处与合作银行、申请人分别签署合同，合作银行

按规定程序放款。

三、加强领导，强化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为全面推进我县农业信贷担保工作，

县政府成立财政金融协同支农领导小组，负责农业信贷担保工

作的总体协调和督导考核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负责日常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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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全县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建档立

卡工作。县直有关部门、有关企业要与省农担公司办事处及合

作银行密切协作、通力配合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成立领导小组，

全面负责本乡镇（街道）农业信贷担保工作，并建立“工作到

村、责任到人”的工作机制。各村委会主任作为调查摸底第一

责任人，要严格按程序张榜公示、准确上报，各乡镇（街道）

乡镇长（办事处主任）要按照相关要求签字把关，严格审核经

营主体的诚信情况，严控经营主体的道德风险。乡镇（街道）

经管站加挂省农担工作站牌子，配合省农担公司办事处及合作

银行做好本辖区内经营主体的建档立卡、项目尽调、保后管理

等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政策支持。建立农业信贷担保风险补偿机制，

省农担公司、县财政和金融机构按照6：2：2的比例实行风险分

担。2019年我县财政暂安排300万元建立风险基金，以后每年度

根据风险基金使用情况及时补充，保持与政府分险责任相适应

的资金数额。同时，县财政将安排资金给予贷款基准利率及担

保费50%的补助，具体奖补办法由县财政金融协同支农领导小组

研究制定。

（三）严格监督考核。县政府将严格按照《茌平县农业信

贷担保工作考核暂行办法》对各乡镇（街道）进行考核，考核

结果纳入乡镇（街道）百分考核；根据支持力度和工作业绩，

对合作银行予以奖励。对重视不够、措施不力、把关不严，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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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反映不满的，县委、县政府将严肃问责。

（四）严肃工作纪律。“鲁担惠农贷”是政府、银行、担

保公司三方协同推进农业发展的一项惠农工程，是一项长期性、

系统性工作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，既不能因

为担心风险而少开展信贷业务，也不能盲目追求规模而无视风

险，要尽职尽责、尽力而为，各尽其职、各负其责，切实把这

项惠农实事落到实处。

附件：1.茌平县财政金融协同支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2.茌平县财政金融协同支农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

茌平县人民政府

2019年6月12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茌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6月1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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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茌平县财政金融协同支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朱正林 县委副书记、县长

副组长：刘志华 副县长

庞顺汉 经济开发区主任、信发街道办事处主任

成 员：杨卫东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

许洪强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、老干部局局长

崔河祥 县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、副院长

张 明 县财政局局长

张宗军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贾国顺 县发展改革局局长

王 博 县司法局局长

李一功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

王际胜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

徐效旺 县审计局局长

王 征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
贾瑞明 县公安局副局长

冯学成 县银监办主任

孙良峰 县金融发展服务中心主任

于相刚 县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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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明明 县委宣传部《茌平周迅》编辑部副主任

刘成俊 振兴街道办事处主任

于凌云 温陈街道办事处主任

何 宁 博平镇镇长

林 凯 乐平镇镇

长

吴正秋 冯屯镇镇长

杨光斌 杜郎口镇镇长

李泽汉 菜屯镇镇长

姜 华 韩屯镇镇长

徐 鹏 胡屯镇镇长

袁 杰 肖庄镇镇长

赵华勇 贾寨镇镇长

李 刚 杨屯乡乡长

张光莹 洪屯镇副镇长

李国胜 中国农业银行茌平县支行行长

赵宝佳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茌平县支行行长

张兆起 茌平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

杨易杰 茌平县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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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由刘志华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张明、

张宗军任副主任。领导小组办公室与省农担公司驻聊城市茌平

县办事处合署办公，办公室业务经费由县财政统筹安排。

附件2

茌平县财政金融协同支农领导小组办公室
职 责

茌平县财政金融协同支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县财政金融协

同支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“领导小组”）领导下开展工作，负

责处理领导小组日常事务，具体负责全县农业信贷担保组织协

调工作，牵头拟定农业信贷担保支持政策，抓好对下业务指导

和考核工作。主要职责如下：

（一）负责拟定全县农业信贷担保工作方案，报经领导小

组审定后，抓好组织落实工作；

（二）牵头拟定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政策，报经领导小组审

定后，抓好督促落实工作；

（三）负责建立与辖区内金融机构协调合作机制；

（四）负责协调、督导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建档立卡工

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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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负责依据上级下达的工作任务，拟定全县农业信贷

担保年度工作计划，报经领导小组审定后，抓好任务分解和督

促落实工作；

（六）负责拟定乡镇（街道）农业信贷担保工作考核办法

并组织开展考核工作；

（七）负责对上报的项目进行初步审核，将符合条件项目

向省农担公司进行推荐；

（八）负责协调有关部门会同省农担公司和合作银行进行

追偿；

（九）负责县级“鲁担惠农贷”风险补偿基金的管理和监

督，按规定对省农担公司发生的代偿进行补偿；

（十）负责协助省农担公司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培训；

（十一）负责协调有关部门加强乡村诚信建设，打击恶意

欺诈、逃废债务等失信行为；

（十二）负责领导小组安排的其他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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